
甲
午
年
五
月
廿
三
日 

壇
務 

二O
 

一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日 

人
為
賤
者  

其
氣
必
曠 

人
成
賢
者  

其
氣
必
柔 

若
問
心
無
所
得 

其
有
貴
賤
之
所
分
兮 

莫
得
之
以
為
高 

莫
失
之
以
為
廣 

人
乎
其
微 

莫
不
以
形
承
之 

以
氣
之
有
行 

何
以
為
其
曠 

是
為
失
之
所
謂
也 

何
以
論
其
柔 

是
為
順
之
而
所
出 

莫
顧
其
慮 

得
其
所
聞 

作
如
是
觀 （

鼎
脈
持
鸞
） 


